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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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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由来
镇沅县九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小街铅锌矿（以下简称“小街铅锌矿”）位于镇沅县城43º方向，平距约18km，行政区划隶属镇沅县九甲镇小街村委会境内。小街铅锌矿为生产矿井，采矿许可证证号为 C5300002008093220000808，发证机关为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矿区范围由8个拐点坐标圈定，矿区面积为0.9844km2，开采标高+1590m～+1200m，有效期自2019年7月25日至2026年7月25日，生产规模为3万t/a。

于2017年10月，镇沅县九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贵州天宝矿产资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了《云南省镇沅县小街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7年）》，并取得普洱市自然资源局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普国土资储备字［2017］90号）。于2017年12月，由贵州天宝矿产资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镇沅县九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小街铅锌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并取得相关评审意见（云精勘矿开审［2017］95号）。

核工业德阳金阳岩土工程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编制了《镇沅县九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小街铅锌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2023年12月镇沅县九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小街铅锌矿已在云南省农村信用社镇沅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专用账户累计预存恢复治理基金5.0万元；原方案设计工程目前暂未实施，未计提恢复治理基金。经收集相关资料，核工业德阳金阳岩土工程有限公司按照2017年12月备案的《镇沅县九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小街铅锌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中的费用预存计划，2018年5月已在镇沅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专款专用账户预存土地复垦费用33.5845万元；未进行阶段验收。
为了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的协调发展，坚持“矿产资源开发与地质环境保护并重，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本着“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和“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坚持“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绿色矿业”的原则。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394号）、《土地复垦条例》（国务院令第592号）、《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56号）、《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4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结合《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21号）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审查有关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修复〔2023〕321号）、《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合并等有关事项的通知》（云自然资修复〔2020〕154号）等文件的相关规定，为了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保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的落实，保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的任务、措施、计划和资金落到实处，镇沅县九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重庆长江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承担完成《镇沅县九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小街铅锌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工作，目前矿山只针对银灶房矿段（V1 矿体）进行开采，本方案也只针对该矿段进行评估，委托书见附件。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DZ/T 0223-2011）4.1 条，本方案不代替矿山工程相关的工程勘查及治理设计。
二、编制目的

为矿业开发、地质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治理提供重要科学依据；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收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及依法进行监督检查以切实保护矿山地质环境提供主要依据；实现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及矿山地质环境的有效保护，为矿业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同时为落实《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要求；保证土地复垦义务落实、合理用地、保护耕地和矿山生态环境；为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及土地复垦费征收等提供依据；为业主开展土地复垦提供技术指导，作为该矿山申办采矿许可证延续手续的必备条件。
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简介表

	项

目

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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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名称
	镇沅县九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小街铅锌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采矿许可证
	□新申请    ■持有    □变更

	
	矿山企业名称
	镇沅县九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周奀火
	联系电话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高
	矿区面积0.9844km2，开采标高1590m～1200m

	
	资源储量
	保有资源量：37.65万t
设计利用资源量：34.09万t 
	生产能力
	3万t/a

	
	采矿证号

（划定矿区范围）
	C5300002008093220000808
	评估区面积
	2.86km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状图幅号
	G47H184168、G47H185168、G47H185169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11年（2024年12月至2035年12月）
	方案适用年限
	5年（2024年12月～

2029年12月）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称
	重庆长江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何焓

	
	资质证书名称
	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
	资质等级
	甲级

	
	发证机关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编 号
	500020231110071

	
	联系人
	何东
	联系电话
	

	
	主要编制人员

	
	姓名
	职称
	专业
	签名

	
	马翠莲
	高级工程师
	地质
	

	
	刘卫星
	高级工程师
	地质
	

	
	晏  令
	工程师
	地质
	

	
	陈兆铃
	工程师
	地质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
	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
	评估区重要程度
	 eq \o\ac(□,√)重要区 □较重要区  □一般区
	 eq \o\ac(□,√)一级□二级□三级

	
	
	地质环境条件
	 eq \o\ac(□,√)复杂 □较复杂 (简单
	

	
	
	生产规模
	□大型 □中型  eq \o\ac(□,√)小型
	

	
	现状分析与预测
	矿山地质灾害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现状发育潜在不稳定边坡4处（BW1～BW4），坡体现状均基本稳定，危害小至中等。
预测：今后矿山采矿活动将对潜在不稳定边坡（BW1～BW4）的稳定不利，对前缘采矿井及地面设施、人员安全造成影响，还可能对靛坑河造成堵塞，危害及危险性中等至大。C1、C2冲沟位于移动盆地范围外，C1冲沟对矿山地面设施危害小；地下开采引发地表移动变形可能致使斜坡失稳产生垮塌，由此形成的碎石土体顺坡堆积于斜坡及C2冲沟内，将扩大松散物源堆积量，由于地表水体流量不大，冲沟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可能性小至中等，对冲沟沿线的矿山建筑设施危害及危险性小至中等。预测矿山采空区引起地面沉陷，并共生地裂缝、崩塌、滑坡及地面塌陷等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中等至大，井口、场地及建筑房屋遭受地下开采诱发地质灾害的危害、危险性中等至大各采矿井及工业场地、矿部办公区、附属设施区、生活区、废石场在运营过程中遭受边坡垮塌、滑坡的可能性中等至大，危害及危险性小-中等。回风平硐场地平整挖填方量较大，今后场地施工开挖过程中引发滑坡、崩塌的可能性小至中等，危害及危险性小至中等。矿山道路局部地段可能遭受开挖边坡垮塌、滑坡等灾害，但规模较小，危害、危险性小至中等。井下巷道除局部节理、裂隙发育带需支护外，一般不需支护，对井下人员、设施安全影响中等。矿井充水来源较多，可能造成矿井突、涌水危害，需加强监测。矿山地面设施高于靛坑河河床约3-25m，雨季洪水位最大增高约0.8m左右，总体河水对矿山地面设施造成影响较小；凹古河距离矿山设计采场、地面设施较远，与矿山开采相互影响小。 矿权外围无其它矿业权设置，不存在相邻矿山开采相互影响。

	
	
	矿区含水层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矿井断续开采至今，1340m标高以上矿体全部采空，1310m以上部分采空，采空区控制面积41737.34m2。矿井采用平硐开采，现状最大涌水量约54.45m3/d，说明矿山开采1310m标高以上矿体时对矿区地下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程度较严重。区内饮用水源为自来水，未影响到矿山和村庄生活用水。
预测：矿山疏干漏斗影响半径387.3m，预测矿井正常涌水量14.88m3/d，雨季最大涌水量74.39m3/d，说明矿山开采对矿区地下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程度较严重。矿山饮用水为自来水，位于矿山开采形成的地下水漏失半径以外，本项目开采导致地下水漏失对矿山用水影响小。

	
	
	矿区地形地貌景观（地质遗迹、人文景观）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现有地质灾害，各采矿井及工业场地、地面建筑等建设整平，矿山道路切坡施工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及影响较严重。

预测：采矿引起地表移动变形将加剧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高位水池、回风平硐场地及拟建矿山道路将改变局部地形地貌。总体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及破坏较严重。

	
	
	矿区水土环境污染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对矿区水土环境污染较轻至较严重。

预测：对矿区水土环境污染较严重。

	
	
	村庄及重要设施影响评估
	小街村、大水井村距离矿山开采范围较远，房屋遭受地下开采诱发地质灾害的危害及危险性小。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评估
	现状评估：区内地质灾害危险性小至中等；采矿活动对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较严重，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较严重，对矿区及周围水土环境污染较轻。现状地质环境影响分为较严重区（ii）和较轻区（iii）二级二区。

预测评估：区内地质灾害影响较严重至严重，对含水层影响较严重，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严重，对水土环境污染较严重。将评估区划分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i）和较轻区（iii）二级二区。

	矿区土地损毁预测与评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与时序
	小街铅锌矿为延续矿山，矿区面积、开采标高及规模未有变化，对土地的损毁主要与生产期开采变化有关。根据对矿山导致土地损毁的生产建设工艺及流程分析，矿山可能产生土地损毁的环节集中在以下几个阶段：历史开采期、基建期、生产期，具体分析如下。

历史开采期（2001年至2024年10月）：矿山投产以来对土地的损毁首先是矿山历史开采过程中地表建筑物和生产活动对土地造成的压占损毁，分析对土地损毁主要是办公区、工业场地等对土地造成的压占损毁，同时堆矿场和矿山道路等造成土地的压占、挖损损毁。

基建期（2024年10月至2024年12月）：地面建筑物施工分两阶段，一是施工准备期，平整施工场地，此阶段内主要为机械施工，人工施工为辅，动土强度较大，势必造成土地的挖损和压占损毁。二是施工建设期，主要是按照主体设计在施工区采用各种施工机械设备进行施工，造成对土地的压占损毁。矿山道路的修筑开挖回填土石方，造成土地的挖损及压占损毁，后期主要是运输设备造成的压占损毁。

生产期（2024年12月至2035年12月）：在矿山地下开采过程中，造成土地塌陷损毁，后期井巷掘进建设、采矿运营期，工业场地势必会压占损毁土地。矿山开采后，矿层被掏空，将形成地下采空区，使上部地层应力改变，失去支撑，有可能引起地表下沉变形，从而形成以采区为中心的移动盆地。并可能引起地表地表塌陷、变形、位移、产生地裂缝等造成土地损毁。同时地下水排放破坏裂隙含水层，地下水动力条件因井巷的隔断而发生改变，在巷道内的矿井涌水因为人工抽出而导致区域地下水位不断下降，造成地下水水量发生减小，潜水位下降，造成采空区上覆岩层裂隙增大，可能加剧沉陷程度，同时使地表土壤含水量降低，失水，造成农作物产量下降等，发生土地损毁。

	
	已损毁各类土地现状
	已损毁土地区域主要是矿部办公区、生活区、工业场地、附属设施区、矿山道路、废石场等区域，总计损毁面积为1.0505 hm2，根据2023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损毁地类有旱地、乔木林地、灌木林地、工业用地、采矿用地、农村宅基地、农村道路，损毁方式主要为压占和挖损，土地损毁程度重度。

	
	拟损毁土地预测与评估
	拟损毁土地主要包括生产附属设施场地、坑口工业场地、坑口工业场地、预测塌陷区等。拟损毁土地总面积5.5111 hm2，损毁方式有压占和塌陷，根据2023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损毁地类为旱地、乔木林地。


	复 垦 区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0.1346 
	0.0838 
	0.0508 
	

	
	林地
	乔木林地
	5.5756 
	0.1153 
	5.4603 
	

	
	
	灌木林地
	0.1914 
	0.1914 
	　
	

	
	工矿仓储用地
	工业用地
	0.0507 
	0.0507 
	　
	

	
	
	采矿用地
	0.4063 
	0.4063 
	　
	

	
	住宅用地
	农村宅基地
	0.1429 
	0.1429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0601 
	0.0601 
	　
	

	
	合计
	6.5616 
	1.0505 
	5.5111 
	

	复垦责任范围内土地损毁及占用面积
	类型
	面积（公顷）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0.2573
	0.1053 
	0.1520 

	
	
	塌陷
	5.2802
	
	5.2802 

	
	
	压占
	1.0241
	0.9452
	0.0789

	
	
	小计
	6.5616 
	1.0505 
	5.5111 

	
	合计
	6.5616 
	1.0505 
	5.5111 

	土 地 复 垦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顷）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旱地
	
	0.7013 

	
	林地
	乔木林地
	
	5.5511 

	
	草地
	其他草地
	
	0.1877 

	
	合计
	
	6.4401

	
	占用
	0.1215

	
	土地复垦率
	98.15%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治理

分区
	治理对象
	工程措施
	工程项目
	单位
	工作量

	重点防治区和次重点防治区
	潜在不稳定边坡（BW1）
	挡墙
	土方开挖
	m3
	221.8

	
	
	
	土方回填
	m3
	35.2

	
	
	
	M7.5浆砌石
	m3
	314.2

	
	潜在不稳定边坡（BW2）
	清理工程
	清方
	m3
	800

	
	C2冲沟
	2#拦渣坝
	土方开挖
	m3
	135.6

	
	
	
	土方回填
	m3
	29.6

	
	
	
	M7.5浆砌石
	m3
	196.3

	
	
	
	M10砂浆抹面
	m2
	195.4

	
	地面沉陷区
	塌陷坑回填工程
	石方回填
	m3
	1500

	
	
	地裂缝填塞工程
	土方回填
	m3
	358.2

	
	井口
	封堵
	M7.5浆砌石
	m3
	23

	
	
	
	M10砂浆抹面
	m2
	2.3

	
	警示工程
	警示标牌
	块
	17

	
	监测管控
	监测点
	个
	36

	一般防治区
	监测管控
	监测点
	个
	巡查、巡视

	投资

估算
	方案编制年限总费用概算（万元）
	14年
	101.04万元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作部署
	本次编制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方案编制年限为14年，方案适用年限为5年；根据矿山出矿计划进度进行安排，避免重复治理，节约投资。现建立监测点，对危害矿山生产活动的各地质灾害点进行治理，然后对先开采、先稳定的区域，进行恢复治理。结合本方案治理进度安排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近期安排恢复治理资金52.65万元，中、后期安排恢复治理资金48.39万元。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年度实施计划
治理

阶段
时间

工作安排

治理费用

（万元）

近期治理期

2024.12-2025.12

进行治理工程工具材料、环境监测、安全设备等的购买，同时对潜在不稳定边坡（BW1）前缘设置挡墙、潜在不稳定边坡（BW2）进行清方、C2冲沟设置拦渣坝，对产生的地质灾害进行治理，建立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及设置警示牌。主要工程措施及工程量为清方800m3，土方开挖357.40m3，土方回填90.39m3，M7.5浆砌石510.5m3，M10砂浆抹面195.4m2，回填石方107.14m3，设置监测点36个，设置警示牌5个。
31.45
2025.12-2026.12

定期巡查及监测，对产生的地质灾害进行治理。主要工程措施及工程量为土方回填25.59m3，回填石方107.14m3。
5.30 
2026.12-2027.12

定期巡查及监测，对产生的地质灾害进行治理。主要工程措施及工程量为土方回填25.59m3，回填石方107.14m3。
5.30  
2027.12-2028.12

定期巡查及监测，对产生的地质灾害进行治理。主要工程措施及工程量为土方回填25.59m3，回填石方107.14m3。
5.30  
2028.12-2029.12

根据要求对评估区的地质灾害点、地质环境点、工程点、地表变形移动范围等定期巡查及监测，并对产生的地质灾害进行治理。主要工程措施及工程量为土方回填25.59m3，回填石方107.14m3。

5.30  
中期治理期

2029.12-2035.12

主要对该期间内地下开采诱发的预测地面变形范围进行塌陷坑回填和地裂缝进行填塞，矿区及周围设置警示牌。主要工程措施及工程量为土方回填153.51m3，回填石方642.86m3，设置警示牌9个。生产期间对村庄房屋加强监测，对影响严重的房屋及时采取搬迁措施。

31.87 
闭坑治理期
2035.12-2038.12

对该期间内地下开采诱发的预测地面变形范围进行塌陷坑回填和地裂缝进行填塞，井口进行封闭及设置警示牌。主要工程措施及工程量为土方回填76.76m3，M7.5浆砌石23.0m3，M10砂浆抹面2.3m2，回填石方321.43m3，设置警示牌3个。

16.52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基金计提表

编号

预存年份

年度预存（万元）

1

2025年1月30日前

52.65

2

2026年1月30日前

—
3

2027年1月30日前

—
4

2028年1月30日前

—
5

2029年1月30日前

—
合计

52.65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费用预存
	工

作

计

划
	为进一步落实复垦工作计划，加强矿山复垦工程实施目标指导和当地自然资源部门监管，本方案同时细化了第一阶段各年度复垦工作计划安排，具体工作如下：

1、第一阶段（2024年12月-2029年12月）

1） 第一年（2024年12月-2025年12月）复垦工作计划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18.66万元、动态投资18.66万元；

工作内容：矿山成立专门的土地复垦管理机构，落实资金、人员及设备，建立监测系统对各场地损毁区开始监测。
2） 第二年（2025年12月-2026年12月）复垦工作计划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1.55万元，动态投资1.66万元；

工作内容：各场地损毁区监测。

3）第三年（2026年12月-2027年12月）复垦工作计划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1.72万元，动态投资1.97万元；

工作内容：各场地损毁区监测。
4）第四年（2027年12月-2028年12月）复垦工作计划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1.83万元，动态投资2.24万元；

工作内容：各场地损毁区监测。
5）第五年（2028年12月-2029年12月）复垦工作计划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1.96万元，动态投资2.57万元；

工作内容：各场地损毁区监测；

2、第二至三阶段（2029年12月-2034年12月）

复垦对象：矿山附属设施场地、坑口工业场地、废石堆场、预测塌陷区；

复垦目标：复垦土地总面积6.4401hm²，复垦旱地0.7013hm²，复垦乔木林地5.5511hm²，复垦其他草地0.1877hm²；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61.31万元、动态投资80.36万元；

工作内容：监测系统对各场地损毁区开始监测；主要工程量为：建筑物拆除1105m²，砌体拆除657m³，废渣清理2363.6m³，场地平整2103.90m3，购土4700m³，覆土4403.86m³，石坎修筑12.5m³，土壤翻耕0.7013hm2，土壤培肥18.7572hm2；林地植被重建工程量：栽植乔木4705株、栽植灌木4705株、栽植葛藤174株、栽植爬山虎174株、撒播草籽0.4586hm²；对复垦林草地进行管护，管护面积5.7388hm2。

	
	保

障

措

施
	1、组织保障措施

要做好本项目工程土地复垦工作，得力的组织领导和管理措施是土地复垦方案顺利实施的关键。项目在生产过程中造成损毁的土地进行复垦是矿方应尽的义务，并在生产建设中按照方案的要求完成复垦工程。本矿负责土地复垦工作的负责人要协调好本方案与主体工程的关系，负责组织实施审批的土地复垦方案，进行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管理，全力保证该项工程的土地复垦工作按年度、按计划进行，并主动与当地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密切配合，自觉接受当地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2、技术保障措施

在复垦方案实施阶段，对各种复垦措施进行专项设计，实行设代制度，设计人员进入现场进行指导；选择施工经验丰富，技术力量强的施工单位，建设中尽量采用先进的施工手段和合法的施工工序；加强复垦技术培训工作，提高复垦的管理能力，在复垦方案实施后，要加强其后期的管理工作，发挥复垦效益。

3、资金保障措施

本方案实用期内土地复垦费用从项目投资中逐年计提，复垦资金实行专项管理和定期检查的使用管理办法，充分保证资金的供应和到位，按照复垦方案的实施进度计划、资金的年度计划安排、工程的实际进度情况，把资金逐步逐年落实到位，使复垦措施保质保量如期完成。

4、监管保障措施

依据《土地复垦条例》的规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各有关单位要加强资金使用管理，硬化估算约束。严格执行专款专用、专项管理、单独核算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超支出范围和标准开支，更不得截留和挪用项目资金；要建立、健全项目会计核算和内部稽核制度，对项目资金实行全过程的财务管理与监督；要严格项目资金竣工决算，规范项目的业绩考评和追踪问效。

复垦资金的管理与使用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设立资金专户，专款专用；取之于矿，用之于土地复垦，保障复垦资金；

二是复垦资金实行先计划后使用；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先审核批准复垦计划，然后按照批复的复垦计划使用资金；

三是复垦工程施工结束后，由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竣工验收。

	
	费用预存计划
	依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复垦方案审查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1〕281号）规定：‘土地复垦方案经专家评审和自然资源部门审核通过后，州（市）自然资源局应尽快督促项目所在地的县级自然资源局与土地复垦义务人签订土地复垦工作监管协议’。

该项目土地复垦预算静态总投资为87.03万元，亩均静态投资为9009.18元；动态总投资为107.46万元，亩均动态投资为11124.05 元。
镇沅县九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小街铅锌矿已在镇沅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专款专用账户累计预存一期土地复垦费用共计33.5845万元（详见附件21）。

根据《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在建与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管工作的通知》(普资规[2024]34号)要求，矿山设计剩余生产服务年限小于等于3年，一次性预存动态投资全部土地复垦费用，设计剩余生产服务年限大于3年，第一次预存土地资金不少于动态总投资的40%，其余费用逐年预存，10年内预存完毕。本方案目前估算矿山复垦每年资金投入量，具体以实际施工为准并进行调整。
土地复垦资金缴存计划：

第1期存储金额：人民币42.98万元，存储时间：公示结束一个月内；

第2期存储金额：人民币7.17万元，存储时间：2025年12月30日前；

第3期存储金额：人民币 7.17万元，存储时间：2026年12月30日前；

第4期存储金额：人民币 7.17万元，存储时间：2027年12月30日前；

第5期存储金额：人民币 7.17万元，存储时间：2028年12月30日前；

第6期存储金额：人民币 7.16万元，存储时间：2029年12月30日前；

第7期存储金额：人民币 7.16万元，存储时间：2030年12月30日前；

第8期存储金额：人民币 7.16万元，存储时间：2031年12月30日前；

第9期存储金额：人民币 7.16万元，存储时间：2032年12月30日前；

第10期存储金额：人民币 7.16万元，存储时间：2033年12月30日前；



	复垦费用估算
	费费用构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49.79 

	
	
	2
	设备费
	　

	
	
	3
	其它费用
	23.03 

	
	
	4
	监测与管护费
	7.02 

	
	
	（1）
	复垦监测费
	4.20 

	
	
	（2）
	管护费
	2.82 

	
	
	5
	预备费
	　

	
	
	（1）
	基本预备费
	4.79 

	
	
	（2）
	价差预备费
	20.43 

	
	
	（3）
	风险金
	2.40 

	
	
	6
	静态总投资
	87.03 

	
	
	7
	动态总投资
	107.46 


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评估区重要程度属重要区，矿山建设规模为小型，矿山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为复杂。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精度等级为一级。评估区面积2.86km2。

2、评估区属切割强烈的中山地貌，地形复杂程度为复杂类型；评估区地质构造复杂程度属中等复杂类型；评估区水文地质条件属以基岩裂隙弱含水层直接充水为主的中等类型；评估区工程地质类型属以层状较坚硬-坚硬岩组为主的中等类型；区域地壳稳定性处于次稳定区；区内人类工程活动为采矿活动、地表建筑设施、矿山道路的修建及农业种植等，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综合分析，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

3、区内发育潜在不稳定边坡4处（BW1～BW4），坡体现状均基本稳定，危害小至中等。采矿活动对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较严重，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较严重，对矿区及周围水土环境污染较轻至较严重。现状地质环境影响分为较严重区（ii）和较轻区（iii）二级二区。

4、预测矿山开采后地质灾害影响较严重至严重，对含水层影响较严重，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严重，对水土环境污染较严重，采矿活动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总体为严重。将评估区划分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i）和较轻区（iii）二级二区。

5、将评估区地质灾害危害性等级划分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Ⅰ）和危险性小区（Ⅲ）二级二区；综合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和预测评估结果，矿山的矿业活动多集中在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Ⅰ区）内，矿山建设适宜性总体为适宜性差。

6、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年限为14年，适用年限为5年。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划分为重点防治区（A）和一般防治区（C）。
工程措施：潜在不稳定边坡（BW1）前缘设置挡墙、设置警示牌；潜在不稳定边坡（BW2）进行清方、设置警示牌；潜在不稳定边坡（BW3、BW4）设置警示牌；C2冲沟设置拦渣坝；预测地表移动盆地对塌陷坑进行填垫，对裂缝进行粘土填塞，并设置警示牌；闭坑后所有井口进行封堵，并设置警示牌。

监测措施：设监测点36个，对现有地质灾害点、各采矿井、工业场地、矿部办公区、附属设施区、生活区、废石场、回风平硐场地、高位水池、矿山道路、村庄、冲沟、工程措施及预测地表移动盆地定期进行监测、巡查。

7、矿山土地复垦方案编制14年。此次方案确定的复垦责任范围面积6.5616hm²，复垦面积6.4401 hm²，复垦率达到98.15%。

工程措施：清理工程，土壤剥覆工程，平整工程、生物化学工程。

植物措施：林草恢复工程。

监测措施：共设监测点15个，主要对土地复垦效果进行监测。
8、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编制年限内基金约101.04万元；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适用年限内基金约52.65万元。矿山土地复垦费用总投资107.46万元，资金均为矿山自筹。

二、建议
1、本方案治理和复垦范围为矿区内损毁区域，矿权外损毁区域由当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按照相关政策进行监测处治。

2、矿山企业应严格按照方案进行恢复治理、复垦复绿工作，县级主管部门加强监督企业按时完成应尽义务。

3、加强生产人员在各平硐、斜井生产过程中遭受塌陷、垮塌等危害的危险性预测及防治。

4、对V1矿体地表移动范围矿山地质环境及地质灾害监测，对移动变形区突发情况进行治理。

5、建议健全矿山地质环境及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定期与应急监测相结合。为保证安全，矿山生产过程中要采取针对采空区地表的巡视监测工程。

6、矿山业主严格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完善环保审批手续，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做好矿山开采、生产期的噪声、废气(扬尘、粉尘)、废渣等处理工作，防止对周边环境的污染影响而引发矿群纠纷。
7、按开采设计规范开采，保护地质和生态环境，避免因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造成严重的地质灾害危害和难以恢复的地质环境问题。 

8、《方案》是实施保护、监测和治理恢复矿山地质环境以及实施土地复垦工程的技术依据之一，但不代替相关工程勘查、治理设计。矿山企业在各阶段进行方案实施前应请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专项勘察、设计、施工，以确保各项工程施工质量，并在防治过程中调整、完善、落实。

9、建立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对移动变形区内及下方的采矿井口、建筑房屋、道路等进行定期监测，发现地面塌陷、地裂缝等灾害时及时处理。

10、要做好表土剥离堆存和保护工作，便于今后土地复垦所需的土源。

11、建议加强弃渣的处理，综合利用，减少占用土地及污染地表水地下水，严禁排放沟内。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和生产垃圾、废水不得随意丢弃及排放，需经过一定处理和沉淀，防止造成水土污染。

12、对项目建设和生产过程中造成损毁的土地应及时复垦，避免土壤长期裸露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壤养分降低。做到损毁一处复垦一处。

13、在方案编制年限内，根据开采情况对本方案设计的工程、植物和监测措施进行修编，本次仅为初步方案，各工程实施前要进行单项工程研究和设计。

14、矿山在后续生产中严禁随意损毁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若需占用耕地，也须按照土地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关宙批手续。



